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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 12 时 15 分开会。 

宣布各主要委员会主席的选举结果 

 主席(以西班牙语发言)：我谨通知成员们，下列

代表——我谨祝贺他们——当选为大会第六十四届

会议六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，因而也是该届会议总务

委员会的成员：第一委员会，乌拉圭的何塞·路易

斯·坎塞拉先生；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(第四

委员会)，卡塔尔的纳西尔·阿卜杜勒阿齐兹·纳赛

尔先生；第二委员会，大韩民国的朴仁国先生；第三

委员会，拉脱维亚的诺曼斯·彭克先生；第五委员会，

瑞士的彼得·莫伊雷尔先生；第六委员会，阿尔及利

亚的穆拉德·本迈希迪先生。 

议程项目 6 

选举大会副主席 

 选举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副主席 

 主席(以西班牙语发言)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30

条，我们现在开始选举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副主席。 

 除了已有代表担任总务委员会成员的国家，即

其代表已当选为第六十四届会议大会主席或主要

委员会主席的国家之外，大会所有成员都有资格当

选。 

 根据 1978 年 12月 19日第 33/138 号决议附件第

2 和第 3 段，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 21 名副主席应按

下列分配办法选出：非洲国家代表五人，亚洲国家代

表五人，东欧国家代表一人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

代表三人，西欧和其他国家代表两人，以及安全理事

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。 

 根据大会第 34/401 号决定第 16 段，在选举大会

副主席时，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等，即不必进

行无记名投票。 

 我们将依此进行。  

 我现在宣读已获认可的候选国名单。 

非洲国家：喀麦隆、加纳、几内亚比绍、南非和

苏丹。 

亚洲国家：印度、哈萨克斯坦、马尔代夫、尼泊

尔和土库曼斯坦。 

 东欧国家：斯洛文尼亚。 

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：巴巴多斯、萨尔瓦多和

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。 

 西欧和其他国家：比利时和芬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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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候选国的数目与各区域应填补席位相等，我

宣布这些候选国当选，此外还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

理事国的代表。 

 因此，下列国家已当选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副

主席：巴巴多斯、比利时、喀麦隆、中国、萨尔瓦多、

芬兰、法国、加纳、几内亚比绍、印度、哈萨克斯坦、

马尔代夫、尼泊尔、俄罗斯联邦、斯洛文尼亚、南非、

苏丹、土库曼斯坦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

美利坚合众国、以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。  

 我谨借此机会祝贺当选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

副主席的国家。 

 第六十四届会议六个主要委员会主席和 21 名大

会副主席均已选举产生，因此，按照议事规则第 38

条，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总务委员会现已完整组成。 

议程项目 104(续) 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进行其他选举 

(a)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二十个成员 

 秘书长的说明(A/63/312/Add.1) 

 主席(以西班牙语发言)：根据 1987 年 12 月 17

日大会第 42/450 号决定，大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

会的提名，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。 

 请允许我提醒成员们，在其于 2008 年 12 月 22

日举行的第 73 次全体会议上，大会选举了委员会 17

个成员，自 2009 年 1 月 1日起任期三年。成员们还 

会记得，根据其 2006 年 11 月 30 日第 2006/201 D 号

决定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推迟提名西欧和其他国家集

团一个成员，其任期三年，自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。 

 在这方面，大会面前摆着文件 A/63/312/Add.1

所载的秘书长说明。正如该文件所示，经济及社会理

事会提名以色列，供大会选举，填补委员会的空缺，

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 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，所有选举应以无

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且不采用提名办法。然而，我谨

再次提及大会第 34/401 号决定第 16 段，其中规定，

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，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

等，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，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

法，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投票

时，则不在此限。 

 因此，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希望宣布以色列当

选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，任期自 2009 年 6 月 10

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？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主席(以西班牙语发言)：关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

团的剩余空缺，一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名该区域的

候选国，大会即可采取行动。 

 我们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04 分项目(a)

的审议。 

 下午 12 时 25 分散会。 

 


